
1 

保险学院 

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一、学院简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开设专业保险课程的院校之一，自 1951

年开始就一直从事保险理论和实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 60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发扬原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和原中国金融学院保险系的优良传统，秉承创新发展理念，形成了诚信

求实、开拓进取的学院文化，成为我国风险管理与保险及社会保障理论乃至理论经济学研究、

知识传播、信息交流的重要思想库之一。学院拥有一支学术精良、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保

险学院下设三个学系：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学系、统计与精算学系。

设有四个研究中心：健康保险与卫生经济学研究中心、保险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中国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中心、资产与信用管理研究中心。面向全国招收保险硕士、金融学（保

险方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劳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二、培养目标 

保险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为各级保险与金融监管部门，各级社会保障部门，

中、外保险机构，各类金融机构，各大、中型企业的财务融资部门及风险管理部门培养高级

专门研究人才；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及在政府和企业相关岗位培养发挥

重要领导作用的高级科研人才。 

三、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拟招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20204金融学 

01保险 

02 法与经济学（保险

与保险法） 

孙健* 

王国军* 

孙立娟 

黄薇 

王稳* 

曹红辉

王亚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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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考试（初试） 

①1101 英语 

②2201 经济学基础 

 

第二阶段考试（复试） 

3301 二阶段专业综合课考

核（复试中进行） 

第一阶段考试（初试）

只考核1101和2201科

目，具体详见博士招生

简章说明； 

“3301 二阶段专业综

合课考核”是第二阶段

考核的统称，复试中进

行。 020207 劳动经济学 

00不区分方向 

王稳* 

孙健* 

王国军* 

注1：各招生专业方向目录中所列招生人数均为拟招生人数，具体招生人数将根据教育部

下达的招生计划和生源状况确定，因此实际招生人数会有所调整，此数据仅供参考。  

注2：根据《关于在博士研究生普通招考中推行两段制考试的实施方案》（外经贸学研字

〔2014〕116号）的有关文件精神，我中心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考试

即为资格考试，设置初试科目两门，“1101英语”和“2201经济学基础”，每门100分，考试

时间为180分钟，达到资格线的考生方可进入第二阶段考试，3301二阶段专业综合课考核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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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考核的统称，主要为专业方面的相关考核，届时由学院和导师自定考核形式和内容。  

注3： “*”号表示已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导师。 

四、参考书目（仅供参考，实际考核内容不局限于参考书中的内容）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名称 出版社、出版年份 作者  

1101英语 参考招生简章中的相关考试说明 

2201经济学基础 参考招生简章中的相关考试说明 

3301二阶段专业综合

课考核（保险学）  

无指定参考教材，侧重考核考生的专业素质。 

3301二阶段专业综合

课考核（劳动经济学）  

《现代劳动经济学》（第八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美]伊兰伯格，史

密斯；刘昕译，董

克用校 

 


